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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司法体制改革把准脉开好药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莫纪宏  
 

  当下，法学界对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仍旧相当关注，特别是结合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司法体制

改革的相关精神，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学术方案。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来看，由于在学术上对谈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正当性前提没有加以严格的界定，故多数建议缺少有力的法理支撑。要在学术

上真正为司法体制改革把准脉、开好药方，关键是要明确当下的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可以在什么意

义上来研究和探讨。相当一部分学者陷入了貌似“法治原则”的泥潭，脱离了我国现行宪法所确

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以“司法理性”的代言人自居，任意开具药方，其结果不仅缺少必要的合宪

性基础，更重要的是，这些脱离了宪法依据的司法体制改革设想无一例外地会将人们的思维引入

自相矛盾的困境，对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也无法产生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影响。 
  从司法体制改革的正当性来看，由于作为我国根本法的现行宪法并没有涉及“司法”制度，

因此，围绕着司法体制改革所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目前无法获得宪法上的正当性支撑，当下在实

践中只能依据执政党的政策文件来探讨司法体制改革问题。也就是说，脱离了执政党的政策来讨

论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在理论上是徒劳的，在实践中也不能推演出任何具有操作性的有效方案。

这一点，可以从现行宪法的文本规定中充分体现出来。现行宪法只有两条涉及到“司法”一词，

即宪法第 89条第(八)项的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第 107 条
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

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上述两处规定，“司

法”并不是作为独立词来表述的，而是以“司法行政”的术语形式出现。因此，除非通过宪法修

改的途径来明确“司法”一词明确的制度内涵，否则，目前在学术界广泛使用的“司法”、“司法

权”、“司法体制改革”等等以“司法”作为中心词所衍生出来的一组概念，在制度意义上来探讨

都是不严肃的。只能基于执政党的政策文件来解释这些概念的内涵，而不可能给予“司法”概念

一个完整的法律内涵。 
  从政策层面来看，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就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司法观。1944年秋，在
绥德地区召开的司法会议上，习仲勋同志发表了《贯彻司法工作的正确方向》的讲话，该讲话的

精神很明确:就是要贯彻“司法为民”原则。关于司法工作的总体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夕由王明起
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
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该《指示》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
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人民的司法工作不能再以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为依据，而应

该以人民的新的法律作依据。在人民新的法律还没有系统地发布以前，应该以共产党政策以及人

民政府与人民解放军已发布的各种纲领、法律、条例、决议作依据。从《指示》关于司法工作的

指导思想来看，最核心的精神就是人民的司法工作要以执政党的“政策”为依据，必须彻底抛弃

一切旧的司法观念。 
  笔者认为，从 1949年 10月 1日建立新中国至今 64年的时间里，《指示》中关于司法工作应
当以执政党的政策为依据的精神并没有过时。在建国后制定的前三部宪法(1954 年宪法、1975年
宪法和 1978 年宪法)的文本中根本就没有出现“司法”一词，这一立宪现象至少表明，作为汉字
的“司法”并没有被宪法采纳作为描述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术语，“司法”制度至少在法律层面

上作为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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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司法”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但以“司法”作为制度概念明确肯定司法工作的领域

和范围，在我国目前的宪法体制下，还没有完全做到。因此，在没有通过宪法修改程序将“司法”

一词明确地写入宪法文本之前，不能从法律制度意义上来严格地谈论司法体制改革问题。 
  尽管宪法文本中没有涉及到“司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一词就不可以研究或者是在

实际中禁止加以使用。改革开放之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都对“司法”保持

了高度的关注。比如，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司法机关”的概念和加强“司法”的理念。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司法”概念有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司法工作”、“司法改革”、“司法机关”

和“司法队伍”的概念，执政党关于“司法问题”的认识逐渐系统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完整提出

了“司法体制”的概念，并且专项阐述了“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党的十七大工作报告则提出了

完善司法制度、优化司法职权和规范司法行为的要求，从而在更加科学和规范的意义上确立了“司

法工作”的政策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直接提到“司法”一词的地方共有五处，即“进一步深

化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推进权力运行
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加强政务诚信、
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强化司法基本保障，依
法防范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
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

障”。 
  如果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先肯定了“司法工作”的合理性和重要性的话，党的十六大、十七

大和十八大报告则比较科学、系统和完整地描述了我国司法制度的构成、司法工作的基本政策要

求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自此，执政党指导下的司法工作得到了全面的政策保障。 
  当下，在深入探讨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过程中，若要在实践中少走弯路，对执政党的司法政

策的研究是不可逾越的改革推动力。不肯正视事实，搞纯粹的闭门造车，或者是不顾中国实际，

对国外的制度照抄照搬，都是徒劳无益的，结果只能在假设的“司法问题”中无休止地循环。 
  从执政党的政策层面来探讨司法体制改革问题，并不会降低司法体制改革问题的重要性，相

反可以抓住司法问题的本质，增加问题探讨的有效性以及解决问题方案的可行性和针对性。 


